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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0:00 准时召开，会期一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

议室。 

主持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红伟先生。 

序 号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执 行 人 

第 1项 介绍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董事长 张红伟 

第 2项 

宣布到会的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比例 

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是否合法有效 

第 3项 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董事长 张红伟 

第 4项 审议议案一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长 张红伟 

第 5项 关于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方法 董事长 张红伟 

第 6项 审议监票人名单 

注：监票人对表决投票进行清点 
董事长 张红伟 

第 7项 宣布表决票清点结果及各项议案表决结果 监票人 

第 8项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长 张红伟 

第 9项 宣读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第 10项 公司董事会及经理班子回答股东提问 董事长、财务总监等 

第 11项 宣布大会结束 董事长 张红伟 



议案一：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长  张红伟 

各位股东：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向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东阳光药业”）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以下简称“重组”）。在重组前，上市公司持有宜昌东阳光药业 5,328.00

万股股份；在重组后，宜昌东阳光药业持有上市公司 18.08%的股份，上市公司

与宜昌东阳光药业形成交叉持股。2021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达成初步方案，拟通过股权置换方式解

决前述交叉持股问题，即控股股东拟将其控制的等价值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药”）股权置换公司所持有的宜昌东阳光药业的股份，详情请见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上发布的《东阳光关于延期解决

公司与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交叉持股的公告》（临 2021-44 号）。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一致，拟以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药研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药研”）所持的等价值的广药股权置换公司持有的宜

昌东阳光药业的股权。经评估，公司拟置出的宜昌东阳光药业 5,328.00 万股股

份（以下简称“置出标的”）评估价值为 77,672.13万元，对应的等价值的广药

的注册资本为 11,698,588 元（以下简称“置入标的”）。 

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总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宜都市枝城镇楼子河村 



法定代表人：唐新发 

成立日期：2014-12-1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范围包括仿制药、生化原料药、制剂、新

药的研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张寓帅先生、郭梅兰女士 

宜昌药研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63,931.18万元，

负债总额 454,439.78 万元，净资产-90,508.6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2,778.91万元，净利润-33,986.5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标的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宜昌东阳光药业 53,280,000股股份及该部分

股权对应的全部权利、权益。 

2、标的公司 

名称：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英伟 

注册资本：81336.80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住所：湖北省宜昌宜都市滨江路 62号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医用辅料、医用包材、医用器械、化妆品原料、

医药中间体、原料药、仿制药、首仿药、生物药、新药、食品、饲料添加剂、工

业用酶、化工原材料（不含危化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占比 

1 宜昌东阳光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43,704.00  53.73% 

2 南北兄弟药业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  22.13% 

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6,086.50  7.48%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占比 

4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328.00  6.55% 

5 东莞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80.00  5.75% 

6 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2,213.30  2.72% 

7 
湖北瀚燊阳光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037.00  1.27% 

8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88.00  0.35%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472,978.98

万元，负债总额 818,131.90 万元，净资产 654,847.0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218,014.04 万元，净利润 17,203.14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399,108.86 万元，负债总额

688,911.96 万元，净资产 710,196.89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6,356.09万元，净利润 40,144.42万元。 

3、权属状况说明 

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置入标的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置入标的为宜昌药研所持有的广药共计 11,698,588元注册资本及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全部权利、权益。 

2、标的公司 

名称：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英俊 

注册资本：27962.6765 万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北路 1号 

 经营范围：采用缓释、控释、靶向、透皮吸收等新技术生产和销售新剂型、

新产品（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研发、生产、销售药品、初

级农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前十大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占比 

1 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 9,310.19  33.31% 

2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72.04  9.91% 

3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117.14 7.58% 

4 宜都帅新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3.67  7.06% 

5 东阳光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6.69  3.14% 

6 
广东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51.16  3.04% 

7 宜都英文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0.14  2.65% 

8 宜都芳文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0.14  2.65% 

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0.26  2.36% 

10 嘉兴兴晟东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4.18  2.23%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33,292.74万元，

负债总额 450,252.67 万元，净资产-116,959.93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8,696.63 万元，净利润-48,220.62万元。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98,316.23 万元，负债总额

367,787.75 万元，净资产 30,528.48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385.20万元，净利润-71,159.65万元。 

广药的具体审计情况详情公司于 2022年 3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上

发布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3、权属状况说明 

 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置出标的资产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公司聘请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元评估”）对本次交易置出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开元评报字[2022]

第 0222 号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估以 2021 年 10月 31日为评估基准，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宜昌东阳光药业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1,665,460.13 万元，评估



增值 509,227.73 万元，增值率为 44.04%；负债总额评估值为 479,723.90 万元，

无评估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85,736.23 万元，评估增值 509,227.73

万元，增值率为 75.27%，具体见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684,337.94  684,337.85   -0.09   -  

2 非流动资产 471,894.46  981,122.28   509,227.82  107.91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67,924.03   976,150.76     508,226.73   108.61  

4       固定资产  3,397.63   4,052.72   655.09   19.28  

5       无形资产  126.82  472.82   346.00   272.83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5.98   445.98   -     -    

7 资产总计 1,156,232.40  1,665,460.13  509,227.73  44.04  

8 流动负债 342,591.31  342,591.31   -   -  

9 非流动负债 137,132.59  137,132.59   -   -  

10 负债合计 479,723.90   479,723.90   -   -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76,508.50  1,185,736.23   509,227.73  75.27  

经评估，置出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

77,672.13 万元。 

2、置出标的资产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公司聘请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中和”）对本次交易置入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根据联合中和评报字（2022）第 6101 号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采用资产基础法，并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广药总资产账面价值 434,266.79 万元，评估

价值 2,142,041.01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 1,707,774.22 万元，增值

率为 393.25%；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44,734.02 万元，评估价值 301,559.94 万元，

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减值 43,174.08 万元，减值率为 12.52%；股东全部权

益总额账面价值为 89,532.77 万元，评估价值 1,840,481.07 万元，评估价值较

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1,750,948.30 万元，增值率为 1,955.65%，具体见评估结果

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381,053.48   378,742.06   -2,311.42   -0.61  

2 非流动资产 53,213.31  1,763,298.95   1,710,085.64  3,213.64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37.45   -     -137.45   -100.00  

4       固定资产  32,952.06   37,501.70   4,549.64   13.81  

5       在建工程  3,111.59   3,111.59   -     -    

6       使用权资产  11,470.33   11,470.33   -     -    

7       无形资产  1,598.78  1,710,435.91   1,708,837.13   106,883.82  

8       开发支出 3,163.68 - -3,163.68 -100.00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9.42   779.42   -     -    

10 资产总计 434,266.79  2,142,041.01  1,707,774.22  393.25  

11 流动负债 301,186.46   249,937.71   -51,248.75   -17.02  

12 非流动负债  43,547.56   51,622.23   8,074.67   18.54  

13 负债合计 344,734.02   301,559.94   -43,174.08   -12.52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89,532.77  1,840,481.07   1,750,948.30  1,955.65  

经评估，与置出标的对应的等价值（即 77,672.13万元）的广药的注册资本

为 11,698,588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交易双方就本次资产置换事项签署了《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与广东东

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东转让出资

合同》以及《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关

于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5505%的股份之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以下统

称“相关合同”），主要条款及约定如下： 

 甲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 

（一） 标的股权及作价 

甲方同意将持有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 1”）5,328

万股股份（包括该等出资对应的所有权利、义务，简称“标的股权 1”）转让给

乙方。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776,721,316

元。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标的公司 2”，与标

的公司 1合称“标的公司”）11,698,588元注册资本（包括该等出资对应的所

有权利、义务，简称“标的股权 2”，与标的股权 1合称“标的股权”），作价

776,721,316元，作为标的股权 1的交易价款。 

（二）标的股权交割及转让对价的支付 

1、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交割以下列条件满足为先决条件： 



（1）标的股权 1：合同已经生效；标的股权 2已经交割登记至甲方名下； 

（2）标的股权 2：合同已经生效。 

2、双方一致同意，应当在相关合同生效后 1个月内将前述标的资产交割至

对方名下，具体交割日期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之日为准。 

3、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 1于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为交割日：（1）相关

合同已经生效；（2）标的股权 1已经交割至乙方名下。自交割日起，标的股权

1所对应的权利、义务、风险及责任均转移至乙方，乙方成为相应标的公司的股

东。 

标的股权 2于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为交割日：（1）相关合同已经生效；（2）

标的股权 2已经交割至甲方名下。自交割日起，标的股权 2所对应的权利、义务、

风险及责任均转移至甲方，甲方成为相应标的公司的股东。 

4、双方一致同意，在交割日前，标的股权的权利、义务、风险和收益均由

原持有人享有和承担；在交割日后，该等股权的权利、义务、风险和收益转由新

持有人享有和承担。 

（三）过渡期间安排 

1、双方一致同意，过渡期间所产生的对应于标的股权的损益，由原持有人

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不因该项损益的产生而调整转让对价及其支付。 

2、甲乙双方承诺：过渡期间，各方应对各方资产尽善良管理之义务，以公

平交易为原则、在正常业务经营的范围内继续经营公司。 

（四）盈亏分担 

双方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变更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后，应当按出资比例及章程

规定分享标的公司的利润与分担亏损。 

（五）费用负担 

 本次转让产生的有关费用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或由标的公

司依照法律法规予以承担；如无规定的，由发生费用的一方自行承担。 

（六）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1、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

更或解除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

合同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

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七）争议的解决 

1、与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2、如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标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的条件、日期和其他 

相关合同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成立及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

加盖人名章）； 

（2）相关合同双方依法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合同。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解决公司 2018年向宜昌东阳光药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形成

的交叉持股问题，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的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

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召开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6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红伟、唐新发、李义涛依法回避了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覃继伟、谢娟、付海亮在董事会召开前审阅提案内容，表示认

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就董事会审议发表了独

立意见： 



1、本次交易旨在解决公司 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交叉持股问题，交易

方案是基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了置换标的的实际

发展情况等因素所作出的。 

2、公司聘请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评估”）、福建联合

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中和”）承担本次交易

的评估工作，选聘程序合法、合规。开元评估与联合中和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

构，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除因本次聘请外，开元评估与联合中和

及其评估师与资产占有方及有关当事人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

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3、本次交易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遵循

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

有合理性。 

4、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

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恰当，评估

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具有相关性。 

5、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

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各

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6、本次交易以公司本次聘请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交易方案定价依

据，定价公平、合理。 

7、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本关联

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所采取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综上，同意本次交易，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计委员会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其他关

联交易主要为：（1）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其持有的广药 5.0966%股权，交易金额

为 91,017.18 万元人民币；（2）公司向关联方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宜昌东阳光长

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41%股权，交易金额为 372,278.19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方法 

（在大会表决前通过） 

 

    一、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引办法，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

通过有效。 

三、监票人负责监票及计票。 

四、投票股东按表决书中注明的填写方法对议案填入“同意”或“弃权”或

“反对”意见，最后将表决书投入投票箱。请将股东姓名、股东帐号和所持有股

数填入表决书中相应的栏目。错填或漏填均视为无效。 

五、本次大会议案表决的投票及计票的全过程，由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

师现场见证。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监票人名单 

（在大会表决前通过）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八十七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

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

不得参加计票、监票。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

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

录。”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推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为监票人，负责

本次大会的监票及计票工作。 

 

 

 

 

 

 

 

（股东代表）                   （股东代表）                  （监事） 

 

  

 

 

 

 

 

（股东代表）                   （股东代表）                  （监事）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书 

股东姓名：               股东帐号：               所持股数：                  

对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说明： 

1、股东及代理人请按选票中注明的“同意”、“反对”、“弃权”的意见

之一，在相应栏目的“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中画“√”即可。 

2、对同一议案表决时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均不填写或同时

在两个栏目，甚至三个栏目上填写的，视为对该议案放弃表决。 


